
國立宜蘭大學人文及管理學院學生參與第二外國語言能力檢定獎勵要點 

111 年 6 月 24 日人文及管理學院 110 學年度第 4 次院務會議通過 
112 年 1 月 30 日人文及管理學院 111 學年度第 2 次院務會議修正通過 

112 年 12 月 21 日人文及管理學院 112 學年度第 2 次院務會議修正通過 

一、國立宜蘭大學人文及管理學院（以下簡稱本院）為鼓勵學生取得第二外國語言證照，

特訂定「國立宜蘭大學人文及管理學院學生參與第二外國語言能力檢定獎勵要點」

（以下簡稱本要點）。 

二、本院日間學制學士班學生在校期間，取得符合本院第二外國語獎勵標準對照表（附

件一）所列各項檢定標準者，得申請獎勵；惟同一檢測證照已獲得校內其他經費獎

勵/補助者，不得再申請本要點中的獎勵，學生入學身分別與可申請獎勵之語言如下： 

（一）非外籍生（含本地生、港澳僑陸生）：日語、韓語、泰語、德語、法語、西班

牙語。 

（二）外籍生：華語文。 

三、申請獎勵者請備妥身分證（居留證）、學生證、考試成績證明（正本及影本各一份，

正本查驗後發還，影本留存）並填具申請表（附件二），經系級主管核章後，於取得

證照當年度之六月一日至十五日及十一月一日至十五日向本院提出。若因證照取得

時間或提前畢業等特殊因素，無法於前述時間申請者，請洽院辦另案辦理。若考試

成績證明上所載姓名為英文者，應另附足資證明英文姓名之證件（例如護照）供查

驗。 

四、本要點所需經費由教育部補助或本院院務發展經費支應，並於當年度經費額度內辦

理。 

五、本要點經院務會議通過後實施。 
 



國立宜蘭大學人文及管理學院第二外國語獎勵標準對照表 

語言類別 日語 韓語 泰語 德語 法語 西班牙語 華語文 

檢定名稱 

日 本 台 灣

交流協會、

日 本 國 際

交 流 基 金

會及 LTTC 
財 團 法 人

語 言 訓 練

測 驗 中 心

主 辦 之 日

本 語 能 力

試驗(JLPT) 

韓國國立國

際教育院、

駐台北韓國

代 表 部 與

LTTC 財團

法人語言訓

練測驗中心

合作舉辦之

韓語能力測

驗(TOPIK) 

泰 國 朱

拉 隆 功

大 學 泰

語 能 力

測驗 
(CUTFL) 

泰國語

文檢定

測 驗
(TLPT) 

台北歌德

德語檢定

考 試
(Goethe-
Zertifikats) 

LTTC
財團法

人語言

訓練測

驗中心

舉辦之

德語檢

定考試
(FLPT) 

臺灣法國文

化協會舉辦

之基本法語

能 力 測 驗
TCF (Test de 
Connaissance 
du Français) 

法 國 教

育 部 認

證 之 法

語 程 度

鑑 定 文

憑
(DELF/ 
DALF) 

LTTC 
財 團 法

人 語 言

訓 練 測

驗 中 心

舉 辦 之

法 語 檢

定考試 

DELE 西

班牙語言

檢定考試 

LTTC 財

團 法 人

語 言 訓

練 測 驗

中 心 舉

辦 之 西

語 檢 定

考試 

華 語 文

能 力 測

驗
(TOCFL) 

不獎勵 N4 TOPIK I 
(初級) 2 級 B1 T5 

Goethe-
Zertifikat 

A1 

FLPT 
A1 A1 A1 FLPT 

A1 A1 FLPT 
A1 Level 1 

獎勵 
3,000 元 N3 

TOPIK Ⅱ 
(中、高級) 

3 級 
B2 T4 

Goethe-
Zertifikat 

A2 

FLPT 
A2 A2 A2 FLPT 

A2 A2 FLPT 
A2 Level 2 

獎勵 
4,000 元 N2 

TOPIK Ⅱ 
(中、高級) 

4 級 
C1 T3 

Goethe-
Zertifikat 

B1 

FLPT 
B1 B1 B1 FLPT 

B1 B1 FLPT 
B1 Level 3 

獎勵 
5,000 元 N1 

TOPIK Ⅱ 
(中、高級) 

5 級 
C2 

 

Goethe-
Zertifikat 

B2 

FLPT 
B2 B2 B2 FLPT 

B2 B2 FLPT 
B2 Level 4 

獎勵 
5,000 元 

 

TOPIK Ⅱ 
(中、高級) 

6 級 
 

Goethe-
Zertifikat 

C1 

FLPT 
C1 C1 C1 FLPT 

C1 C1 FLPT 
C1 Level 5 

獎勵 
5,000 元  

Goethe-
Zertifikat 

C2 
 C2 C2 

 
C2  Level 6 

附件一 



附件二 

國立宜蘭大學人文及管理學院學生參與第二外國語言能力檢定獎勵申請表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姓  名  學  號  

系  所  年級  聯絡電話  

檢定名稱  檢定級數  

考試日期     年    月    日 成  績  

請勾選取得之語言類別與級數： 
語言類別 

獎勵金 
日語 韓語 泰語 德語 法語 西班牙語 華語文 

3,000 元 □N3 □TOPIK II 3 級 □B2/T4 □A2 □A2 □A2 □Level 2 

4,000 元 □N2 □TOPIK II 4 級 □C1/T3 □B1 □B1 □B1 □Level 3 

5,000 元 □N1 □TOPIK II 5 級 □C2 □B2 □B2 □B2 □Level 4 

5,000 元 
 

□TOPIK II 6 級 
 

□C1 □C1 □C1 □Level 5 

5,000 元  □C2 □C2 □C2 □Level 6 

茲領到 

「國立宜蘭大學人文及管理學院學生參與第二外國語言能力檢定獎勵」獎勵金，

新台幣          元整。 
 

領  款  人：                  (簽章) 

身份證字號：                   

戶籍地址：                                          

金融機構名稱：                  銀行/農會/郵局             分行/分會 

金融機構帳號：                                 

申請學生簽章：                      系級主管：                    

學院承辦人：                        院長：                        
 



身份證/居留證正面影本黏貼處 身份證/居留證反面影本黏貼處 

學生證正面影本黏貼處 
學生證反面影本黏貼處 
(需蓋當學期註冊章) 

金融機構存摺影本浮貼處 



考試成績證明影本浮貼處 

 

 


